交换机维护合同

使用交换机单位： 

维护单位： 

1、 合同附则

1、 交换机的维护以使用单位设备主机范围为准，不含电话局干线电缆故障及线路与电缆故障的维护工作。

2、 交换机因故障需要更换的各种软件及其它各设备附件的费用，由使用交换机的单位承担。

3、 不属维护单位维护不当原因造成交换机损坏，其经济损失由使用交换机单位承担。

4、 由于维护单位维护不当原因造成交换机损坏，其费用由维护单位承担。

5、 合同经双方盖章后生效，为保证合同的严肃性，在合同签订后未经双方同意，不得单方撤消合同。

6、 合同补充条款以备注合同为准。

2、 备注

1、 交换机维护范围以维护交换机主机为准。如另要更换和增加设备或另外布线费用另算。

2、 接到保修电话后，  三 小时之内派员到交换机使用单位直至排队故障。

3、 交换机的外部设备及电话机的维护不在本合同规定之中。

4、 因维护单位在维护过程中造成交换机损坏无法使用，其费用由维护单位承担。

5、 交换机维护品牌除北电；阿尔卡特；AVAYA部分系列外的所有交换机。

6、 使用交换机单位在使用本公司长途代理时交换机维护费全免。

受托单位： 

经办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签章：

委托单位：

经办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签章： 

